
第 1 章 招标公告

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福建泉州市土地开发有限公司的编号为泉建招字[2026]011 号的新旧普贤路交叉口道路

提升工程已由《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新旧普贤路交叉口道路提升工程项目建议书的复

函》以泉发改委[2025]19 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福建泉州市土地开发有限公司，建设资金

来自财政拨款，出资比例为 100%，委托的招标代理单位为泉州市招标咨询中心有限公司。本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决定对该项目的勘察、设计进行公开招标，选定勘察、设计单位。

2. 项目概况

2.1. 项目名称：新旧普贤路交叉口道路提升工程勘察设计；

2.2. 建设地点：泉州市丰泽区普贤路(潭尾至山田路)；

2.3. 工程建设规模：路线全长约 973.382 米，道路标准红线宽为 42 米和 57 米，采用

沥青混凝土路面。其中主线长度约 433.382 米，双向六车道，道路等级为城市快速路，设计

时速 60km/h;两侧辅道长度约 973.382 米，双向四车道，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设计时速

40km/h；

2.4. 投资总额：人民币约 13646.74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限额：人民币 4643.51 万元；

2.5. 招标范围和内容

2.5.1. 招标范围：工程勘察、工程设计；

2.5.2. 内容：勘察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岩土工程勘察及旧路路面检测（若有），线路工程

测量及综合地下管线测量等、出具详细勘察成果，满足各阶段设计深度和现场施工要求，以及

配合工程设计及图纸审查、工程报批、工程施工，开展工程检查，参加工程验收等技术服务工

作。

工程设计包括但不限于方案优化设计、初步设计（含初步设计评审报批文件）、概算编制

（含概算评审报批文件）、施工图设计、绿化迁移方案设计及论证（如需）、施工期间交通组

织设计及后续设计服务等，根据项目实际需要情况与项目相关的一切设计内容均包含。招标人

可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建设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本项目所涉及的道路、交通、综合管线、地下排

水系统、照明及绿化等道路配套设施、施工期间交通组织设计等专项设计、设计变更及后续设

计服务等，施工期间指导与现场配合服务、配合施工图及其文件审查服务、工程竣工验收、备

案等其他服务，最终以招标人实际需求为准。

2.6. 计划开工日期及建设周期：本工程计划于 / 年 / 月开工，工程建设周期

24 个月。

3. 投标人资格要求及审查办法

3.1. 本招标项目要求投标人具备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有效的（1）设计资

质要求：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不低于工程设计市政行业甲级资质或不低于工程设计市政行

业（燃气工程、轨道交通工程除外）甲级资质或不低于市政行业（道路工程）专业设计甲级资



质；（2）勘察资质要求：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资质或不低于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甲

级资质；

备注：在福建省参加投标的工程勘察单位，应在我省设立相应的土工试验室，并配备相应

的技术人员（按照《关于工程勘察单位设立土工试验室有关问题的通知》（闽建办科〔2018〕

16 号）文件执行）。

3.2. 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本招标项目发包内容包含勘察的，允许由具有设计、勘

察资质的单位组成联合体参加投标）；自愿组成联合体的应由具有招标项目相适应的设计资质

的单位为联合体牵头人，且各方均应具备其所承担招标项目工作内容的相应资质条件；承担相

同工作内容的专业单位组成联合体的，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

3.3. 投标人拟派出担任本招标项目的设计负责人应具备有效的国家注册土木工程师

（道路工程）执业资格或具备道路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3.4. 投标人及其拟派出担任本设计项目负责人均应具备/项类似项目设计业绩（本条仅

适用于大型工程设计项目）。类似工程业绩是指（下同）：自本招标公告发布之日的前三年内

（以施工图审查合格日期为准，不含发布招标公告当日）完成设计的并经施工图审查合格的/；

3.5. 投标人其他主要设计人员要求、以及资格审查的其他条件要求的具体内容见招标

文件；

3.6. 本招标项目招标人对投标人的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的方式。

3.7.本招标项目不要求中标人在项目所在地设立分（子）公司，中标人应当依法履行纳税

义务。

4. 获取招标文件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6 年 2 月 4 日 08 时 00 分至 2026 年 2 月 9 日 17 时

00 分（北京时间，下同），到“泉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报名并获取招标文件（含资格

审查文件）；禁止要求投标人在报名时填报拟派设计负责人名单。

4.2. 招标文件（含资格审查文件）每份售价 0 元，售后不退。招标项目的设计有关资

料每份售价/。

5. 评标办法

5.1. 本招标项目采用的评标办法：综合评估法。

6. 投标保证金的提交

6.1. 投标保证金提交的时间：于投标截止时间前提交；

6.2. 投标保证金提交的方式：(1)本项目执行《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12 部门关

于全面开展全市政府投资项目投标保证金减免工作的通知》(泉发改规[202415 号)，减免投标

保证金对全市依法必须招标且招标标的金额在1000万元以下(含1000万元)政府投资的工程建

设项目，无失信记录的投标人可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投标人免缴投标保证金信用承诺函》，予

以免缴投标保证金；(2)投标截止时仍被列为招投标重点监管对象的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

间之前从投标人所在地银行的投标人企业基本账户以电汇或银行转账的形式，汇到招标文件指

定的投标保证金账户，并注明工程招标编号；

6.3. 投标保证金提交的金额：人民币 20000 元。

7. 投标文件的递交



7.1 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2026 年 2 月 28 日 10 时 00 分，提交地点（开标地点）为

泉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网址：http://ggzyjy.quanzhou.gov.cn）；

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应使用投标报名凭证（或签到凭证）进行电子签到，逾期 未签

到的，招标人不予受理；投标人应在开始解密时间（开标时间）起 60 分钟内使用 CA数字证书

（与“投标文件固化”CA数字证书一致）进行电子投标文件的解密操作。支持远程签到及解密

操作。关于项目在线开标签到及解密操作方式详见“泉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gg

zyjy.quanzhou.gov.cn）”通知公告中《海迈交易平台项目在线开标签到及解密操作》。

7.2 本项目投标人拟派出担任设计项目负责人或企业技术负责人不必到开标现场验证登

记。

7.3 本项目递交投标文件方式：（×）采用线下提交方式，投标人以书面投标文件形式递

交投标文件；（√）采用线上提交方式，投标人应通过电子交易平台及指定的软件工具制作并

提交电子投标文件；（×）采用线上+线下提交方式，投标人应通过电子交易平台及指定的软

件工具制作并提交电子投标文件的内容为：/，采用线下书面形式提交的投标文件内容为：/。

具体要求详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

8. 费用

8.1. 招标人公布设计项目的工程设计收费计费额（即招标时的设计费计费基数）为

4643.51 万元，估算的工程设计收费金额为 95.1294 万元，其工程设计收费基准价、浮动幅度

值和计算办法见投标须知前附表第 15 项。

8.2. 招标人公布的工程勘察费金额暂定为人民币 51.08 万元。招标人公布的工程勘察

收费的上下浮动幅度值、勘察费计算办法等见投标须知前附表第 15 项。

8.3 本工程勘察设计费总额（签约合同价）暂定为人民币 146.2094 万元。

9. 发布公告的媒体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福建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公共服务平台（ggzyfw.fj.gov.cn）、泉州

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ggzyjy.quanzhou.gov.cn）上发布。

10. 联系方式

招标人：福建泉州市土地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崇福路 247 号东亚之窗文创园A馆 2楼，邮编：362000；

电话：0595-28091618 传真：/；

联系人：陈先生 。

招标代理机构：泉州市招标咨询中心有限公司

地址：泉州市丰泽区海星街 100 号东海大厦B栋 23 层，邮编：362000

电话： 0595-28161888/19959986532/19959986539，传真： /

联系人： 洪志云、黄针蓉。

投标保证金银行账号（以下两个账号任选其一）：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泉州广场支行；

账户名称：泉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http://ggzyjy.quanzhou.gov.cn/


账 号：152710152200001448。

开户银行：泉州银行鲤城支行；

账户名称：泉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账 号：0000008140501012。

交易中心名称：泉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址：泉州市丰泽区海星街 100 号东海大厦A幢 4楼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电话：0595-22135506

招投标监督机构名称：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泉州市行政中心A栋 6、7层

联系电话：0595-22178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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